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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

法》，天津市水务局组织编制了2022年度《天津市水土保持公报》。公报内容包括水土流失

监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流失治理、水土保持基础工作和水土保持工作记事，公报数

据来源于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保持定位观测、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水土保持调查和水

土保持工作统计等。

2022年是天津市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

键之年，天津市水务局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水务

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各项水务

工作。全市水土保持工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强化政治建设和

作风建设，依法严格监管人为水土流失，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评价工作，大力推动智慧水土保持建设，积极开展水土保持考

核评估，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和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全年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5.32平方公里，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14条，水土流失面积较上年减少6.01平方

公里；全年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611个，有571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全年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约2081.26万元；圆满完成市级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和三期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水土保持基础工作扎实推进，水土保持宣传教育活动有

序开展，全市水土保持率达到98.45%，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综 述

一、水土流失状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2〕24

号）和《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规划（2018-2022年）》的安排部署和技术要求，天津市开展

了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

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15个区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蓟州区属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监测工作由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实施，

整合国家和省级监测结果形成天津市2022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

本次监测，基于2米分辨率的高分遥感影像，采用遥感解译、野外地面验证和模型计算

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对区域水力侵蚀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全面监测，按照《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SL190-2007)》评价了水土流失强度，并与2021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比较，

分析了全市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

根据监测结果，2022年天津市共有水土流失面积184.46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1.55%。其中，轻度侵蚀面积175.77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95.30%；中度侵蚀面积

6.76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3.66%；强烈侵蚀面积1.46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

的0.79%；极强烈侵蚀面积0.43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0.23%；剧烈侵蚀面积0.04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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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22年天津市水力侵蚀图

表1-1 2022年天津市水土流失面积

行政区

河西区

和平区

河东区

南开区

河北区

红桥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滨海新区

宁河区

静海区

蓟州区

小计

水土流失面积

（km2）

0

0

0

0

0

0

0.73

1.68

0.75

0.87

2.00

2.38

4.95

1.46

2.04

167.60

184.46

水土流失强度（km2）

轻度侵蚀

0

0

0

0

0

0

0.73

1.68

0.75

0.87

2.00

2.38

4.95

1.46

2.04

158.91

175.77

中度侵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76

6.76

强烈侵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6

1.46

极强烈侵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43

0.43

剧烈侵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4

0.04

图1-2 各强度等级水土流失面积比例

轻度侵蚀，95.30%

中度侵蚀，3.66%

强烈侵蚀，0.79%

极强烈侵蚀，0.23%

剧烈侵蚀，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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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分布在除中心城六区以外的十个涉农区，其中蓟州区占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90.86%，其它九个区合计占 9.14%。水土流失强度以轻度为主，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95.30%，中度及以上侵蚀强度占4.70%。

90.86 

1.11 

0.79 

2.68 

1.29 

1.08 

0.47 

0.41 

0.91 

0.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蓟州区

静海区

宁河区

滨海新区

宝坻区

武清区

北辰区

津南区

西青区

东丽区

水土流失面积比例（%）

图1-3 水土流失面积比例分布

从水土流失地类特征看，主要发生在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占水土流失

面积的31.53%、1.24%、41.05%、11.08%和15.10%，其中耕地和园地水土流失仅分布在

蓟州山区。

耕地31.53%
园地1.24%
林地41.05%
草地11.08%
建设用地15.10%

图1-4 水土流失地类面积比例

■轻度 ■中度 ■ 强烈 ■ 极强烈 ■ 剧烈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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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不同地类土壤侵蚀强度分布

从生产建设活动人为扰动情况看，2022年人为水土流失面积23.60平方公里，占全市水

土流失面积的12.79%，占人为扰动用地面积的2.63%。其中，轻度18.86平方公里、中度

3.76平方公里、强烈0.82平方公里、极强烈0.16平方公里，分别占人为水土流失面积的

79.92%、15.93%、3.47%和0.68%。

0.70 

1.68 

0.74 

0.85 

2.00 

2.35 

4.72 

1.38 

2.04 

7.14 

0.00 1.00 2.00 3.00 5.00 6.00 7.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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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面积（km2）

图1-6 人为水土流失面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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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与2021年监测结果相比，水土流失面积减少6.01平方公里，减幅3.16%。其中，轻度减

少5.35平方公里，减幅2.95%；中度减少0.42平方公里，减幅5.85%；强烈减少0.18平方公

里，减幅10.98%；极强烈减少0.06平方公里，减幅12.24%，水土流失状况总体呈现面积与强

度持续“双下降”的态势，但局部地区轻度人为水土流失有所增加。

表1-2 2022年天津市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

行政区

全市合计

河西区

和平区

河东区

南开区

河北区

红桥区

年度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水土流失面积（km2）

合计

184.46

190.47

-6.01

-3.16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轻度

175.77

181.12

-5.35

-2.95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中度

6.76

7.18

-0.42

-5.85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强烈

1.46

1.64

-0.18

-10.98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极强烈

0.43

0.49

-0.06

-12.24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剧烈

0.04

0.04

0

0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续表

行政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滨海新区

宁河区

静海区

蓟州区

年度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2022年

2021年

动态变化

变幅（%）

水土流失面积（km2）

合计

0.73

0.79

-0.06

-7.59

1.68

2.00

-0.32

-16.00

0.75

0.84

-0.09

-10.71

0.87

1.03

-0.16

-15.53

2.00

2.38

-0.38

-15.97

2.38

2.77

-0.39

-14.08

4.95

4.72

0.23

4.87

1.46

1.63

-0.17

-10.43

2.04

2.29

-0.25

-10.92

167.60

172.02

-4.42

-2.57

轻度

0.73

0.79

-0.06

-7.59

1.68

2.00

-0.32

-16.00

0.75

0.84

-0.09

-10.71

0.87

1.03

-0.16

-15.53

2.00

2.38

-0.38

-15.97

2.38

2.77

-0.39

-14.08

4.95

4.72

0.23

4.87

1.46

1.63

-0.17

-10.43

2.04

2.29

-0.25

-10.92

158.91

162.67

-3.76

-2.31

中度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6.76

7.18

-0.42

-5.85

强烈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1.46

1.64

-0.18

-10.98

极强烈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43

0.49

-0.06

-12.24

剧烈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04

0.04

0

0

第一部分
水土流失监测

07 08



三、国家级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状况

蓟州区属燕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2022年水土流失面积167.60平方公里，占土

地总面积的10.52%。其中，轻度侵蚀158.91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94.82%；中度侵

蚀面积6.76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4.03%；强烈侵蚀面积1.46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

面积的0.87%；极强烈侵蚀面积0.43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0.26%；剧烈侵蚀面积

0.04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0.02%。

图1-7 2022年蓟州区水力侵蚀图

与2021年监测结果相比，水土流失面积减少4.42平方公里，减幅2.57%。其中，轻度减

少3.76平方公里，减幅2.31%；中度减少0.42平方公里，减幅5.85%；强烈减少0.18平方公

里，减幅10.98%；极强烈减少0.06平方公里，减幅12.24%。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保持

下降态势。

从各地类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来看，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水土流失均出现消减，其中，

耕地减少1.63平方公里，园地减少0.53平方公里，林地减少2.35平方公里，草地减少0.61

平方公里，减幅分别为2.73%、18.79%、3.01%和2.95%。建设用地水土流失面积略微增

加0.70平方公里，增幅为6.55%，主要是生产建设项目的开发，导致人为扰动用地的水土流

失面积略微增加。从耕地各强度等级水土流失面积来看，均呈下降趋势。

59.79

2.82

78.07

20.65

10.69

58.16

2.29

75.72

20.04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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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蓟州区不同地类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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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土保持定位监测

根据蓟州区黄土梁子水土保持监测站观测结果，2022年监测区降水量549.8毫米，降水

46次，降水日数51天。最大月降水量206.4毫米，出现在8月；最大日降水量52.2毫米，最大

次降雨量71.6毫米，历时840分钟，最大雨强(I30)为44.0毫米/小时，均出现在8月4日。全年

次降雨量均小于100毫米，较2021年明显减少。

全年侵蚀性降雨有12次，总降雨侵蚀力为2104.8兆焦·毫米/公顷·小时，最大次降雨侵

蚀力为826.3兆焦·毫米/公顷·小时。

与上年度相比，全年降水量减少922.4毫米，减幅62.7%。2022年和2021年单月降雨

对比只有5月降雨量高于2021年，其余月份降雨量全部低于2021年同期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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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22年蓟州山区12次侵蚀性降雨量及降雨侵蚀力

在坡面径流小区产流产沙观测中，产流产沙最多6次，主要为裸地小区和农地小区；林地

小区和灌草小区未产流；产流产沙量最大的为农地小区，径流量1.17立方米，侵蚀量160.8千

克，侵蚀模数0.1608吨/公顷·年。由于2022年气候干旱，全年降雨量较少，因此小流域未观

测到径流、泥沙的产生。

五、水土保持率情况

水土保持率是指区域内水土保持状况良好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是反映水土保持总

体状况的宏观管理指标，是水土流失预防治理成效和自然禀赋水土保持功能在空间尺度的综

合体现。根据监测结果，2022年全市水土保持率为98.45%，较2021年提高0.05%。

图1-10 2022年天津市涉农区水土保持率状况

第一部分
水土流失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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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022年，天津市各级水务和审批部门相互协调，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持续开展水土

保持方案审批“承诺制”和“用地清单制”，推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制，通过多种审批方式实施，

逐步简化审批程序，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加大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力度，充分预防生产建设活

动导致的水土流失。全年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611个，其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395个，报告表216个。有40个项目采取了承诺制审批，有12个园区项目实施了区域评估，

有119个项目采取了用地清单制审批。批复方案共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2.18万公顷，

水土保持投资161.92亿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4.80%。

从审批部门看，市级审批项目方案67个，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0.17万公顷，水土

保持投资32.37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4.23%；区级审批项目方案544个，涉及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2.01万公顷，水土保持投资129.55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4.96%。

图2-1 方案类型构成

第二部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从项目类型看，房地产工程最多，数量109个，占项目总量的17.84%；其次是加工制造类

项目81个，占13.25%；其他城建工程78个，占12.76%；交通道路工程70个，占11.46%；其

它行业项目69个，占11.29%；电力工程57个，占9.33%；社会事业项目48个，占7.86%；城

市管网工程37个，占6.06%；水利工程30个，占4.91%；工业园区工程18个，占2.95%；另有

油气工程5个、农林开发工程4个、城市轨道交通3个、信息产业项目2个，合计占2.2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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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项目

信息产业类项目

社会事业类项目

加工制造类项目

农林开发工程

其他城建工程

房地产工程

城市管网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

工业园区工程

油气工程

水利工程

电力工程

交通道路工程

方案数量（个）

图2-2 生产建设类型分布

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看，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平均为35.76公顷，其中，工业园区工程、

电力工程、其他行业项目、水利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大，高于全市平均值，分别为全

市平均值的8.48、3.15、1.81和1.31倍。

从水土保持投入看，项目平均投入2650.14万元，其中，工业园区工程、其他行业项目和

房地产工程投入较高，分别为全市平均值的16.04、1.60和1.04倍。

第二部分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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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

2022年，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

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的规定和要求，全市持续加强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监督

管理，对接受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情况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告。全年有

571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其中，市级批复方案项目59个，区级批

复方案项目512个。市、区两级对73个项目开展了现场核查，核查率12.78%，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整改后，复核结果均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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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项目数量分布 图2-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项目类型分布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的凯诺掌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智慧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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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现场检查
2022年，天津市进一步强化生产建设项目现场检查，通过查看工程现场情况、查阅相关水

土保持工作资料并根据实际情况出具书面整改意见，以强监管的手段督促各建设单位更好地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全年市、区两级共监督检查项目585个，参与人员507人(次)，实施无人

机航拍项目102个(次)，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信用惩戒和执法查处。

东丽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设备基地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武清区年产38万件铁科机电产品及铁路货车

产品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四、水土保持责任追究
2022年，天津市各级水务和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督促“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项目落实

整改，不断加强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推进整改复查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

态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原则，坚决控制生产建设项目导致的水土流失。全年市、区

两级责令整改59个项目，约谈42个项目，通报批评17个项目。有56个项目进行了立案查

处，有21个项目实施了挂牌督办，有7个建设单位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

同时，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管理工作，抽查2018年以来审批的水土保持方

案114件，针对抽查发现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对4家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质量较差单位进行了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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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市区两级查处违法违规项目或单位的数量分布

五、水土保持遥感监管

2022年，天津市进一步强化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按照水利部“实施人为水土流失卫星遥感

监管”的部署和要求，全年组织开展了三期人为水土流失卫星遥感监管，其中，水利部下发疑似

图斑核查监管一期(2022年1-4月遥感影像)，市级加密监管两期(2022年5-6月、2022年

8-10月遥感影像)。按照遥感发现、现场核查、合规认定、查处整改等工作流程，对“未批先

建”、“未批先弃”和“超防治责任范围”等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依法查处与督促整改。

通过三期遥感监管共发现疑似图斑503个，现场核查图斑531个，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扰动

图斑337个，合计 309个项目，认定不合规项目85个，查处违法违规项目85个，查处率

100%。2022年生产建设活动全覆盖遥感监管经费投入268.59万元，全市70%的涉农区水

务局委托了技术服务单位，提高工作完成质量。通过“全覆盖，高频次”的遥感监管，水土保持

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减少，由上年度的96个减少到85个，减幅11.45%。

津汉公路（东金路-金钟河桥东侧桥头）改建工程

第二部分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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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发现 现场核查

合规认定 违法查处

表2-5 2022年天津市水土保持遥感监管主要指标统计

行政区

和平区

河东区

河西区

南开区

河北区

红桥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滨海新区

宁河区

静海区

蓟州区

合计

遥感发现
疑似图斑数量

（个）

4

8

19

8

8

6

122

63

50

29

39

35

45

7

40

20

503

现场核查
图斑数量
（个）

5

10

19

9

9

7

128

63

51

33

41

37

49

7

42

21

531

分析认定
项目数量
（个）

5

5

18

4

5

4

24

28

30

15

23

24

80

5

29

10

309

查处违法违规
项目数量
（个）

0

0

5

1

1

1

12

12

14

2

9

7

12

0

9

0

85

各区违法违规项目
所占比例
（%）

0

0

5.88

1.18

1.18

1.18

14.12

14.12

16.47

2.35

10.59

8.24

14.12

0

10.59

0

100

第二部分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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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22年天津市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总体情况

统计内容

遥感发现疑似图斑

现场核查扰动图斑

分析认定建设项目

查处违法违规项目

部级组织

307

326

167

49

市级第一次加密

112

118

68

14

市级第二次加密

84

87

74

22

合计

503

531

309

85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和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生产建设单位按照“就地入库”原则，根据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补偿费缴纳通知单，在项目开工前依法一次性向税务部门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2022年，全

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相互配合，全市共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约2081.26万元，

其中市级征收约548.12万元，区级征收约1533.14万元。

表2-6 2022年天津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情况

行政区

市级

区级

合计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滨海新区

宁河区

静海区

蓟州区

小计

水土保持补偿费（万元）

548.12

239.00

107.11

258.80

86.79

97.56

180.68

360.15

50.52

91.00

61.53

1533.14

2081.26

一、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林业项目

2022年，在蓟州区继续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林业项目，实施补植补造、修枝割灌

等封禁封育措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32平方公里，总投资800万元。本项目共计补植

补造400亩，修枝割灌2000亩，开设防火隔离带392.4万平方米，机械围栏2500米，设置固

定标志牌40块，人工巡护80000亩。通过封禁封育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控制了项

目区内的水土流失程度，推进了生态保护和自然修复进程，促进了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

蓟州区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2022年度林业项目

第三部分 水土流失治理

第三部分
水土流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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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深化与发展，对保护涵养水源、复苏河湖生态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重要作用。天津市全面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大力推进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2022年在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武清区、滨海新区、静海区和蓟州区共建设

14条生态清洁型小流域，通过浆砌石挡墙、生态护坡、整修梯田、河道清淤等一体化治理措施，

改善了水生态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了水土保持功能，充分保证了水土保持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协同发展。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武清区 滨海新区 静海区 蓟州区

0

1

2

3

4

建
设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数
量
（
条
） 3 3 3

1 1 1

2

图3-1 2022年天津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情况

武清区机排河控制单元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津南区四丈河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第四部分水土保持基础工作

一、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进一步鼓励水土保持战线广大工作者的荣誉感和工作热情，天津

市水务局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水人事函〔2022〕75号）的工作部署，积极组织开展我市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评选推荐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各单位民主推荐、集体研究、本单位公示

后确定推荐候选对象，由局评优领导小组提出拟推荐集体和个人，经局党组集体研究同意后向

水利部报送相关推荐材料，并按照反馈意见完善推荐材料。根据《水利部关于表彰全国水土保

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水人事〔2022〕451号），天津市水土保持工作站被授予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高忠辉、袁振广两位水土保持工作者被授予“全国水土保

持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二、考核评估

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办

水保函〔2022〕955号)的安排部署，启动了2022年度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工作，分析

总结了2022年度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预防保护和综合监管等任务的完成情况、实施效果、保障

情况及创新成效，同时认真剖析组织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与建议，形成了《天津

市2022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自评报告》，经市政府同意后上报水利部。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津政办函〔2018〕53号)要求，市水务局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通过区

级自评和市级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考核评价了10个涉农区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落实情

况，印发了《市水务局关于2021年天津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完成情况考核结果的通报》。通过

连续四年的目标责任考核，进一步指导各区政府、各相关单位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充分保障了

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显著提升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成效。

第四部分
水土保持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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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宣传

2022年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及高质量绿色发展，以“深入贯彻水土保持法，推进水土流失综

合防治”“人人参与水土保持，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倡水土保持之风，走持续发展之路”“依法防

治水土流失，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等鲜明主题，加大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利用“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宪法宣传周、安全教育日”等活动契机，通过现场宣讲、新闻播放、电子标语、

问卷调查、印发宣传单、发放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宣讲水土保持知识和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普及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同时，持续强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开展水土保持宣传“进企

业，进工地”等活动，强化企业水土保持责任落实，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水土流失。2022年市、区

两级共组织宣传活动27场(次)，参加单位或部门117个(次)，参加人员累计约900人(次)，

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宣传服务 水土保持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

施工现场普及水土保持法律知识 社区水土保持国策宣传

四、水土保持技术培训

2022年，天津市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的通知》（办水保

〔2022〕24号）的要求，深刻落实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快政治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培养水土保持行业责任意识，围绕重大问题推进水土保持技术创新，提升水土保持工作者

技术能力，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根据水利部的安排部署和市、区主管部门年

度工作要求，各级水土保持业务和管理部门通过专题讲座、集中培训和技能竞赛等方式，先后

组织开展了19次培训活动，累计参加人员470多人(次)。2022年5月27日，天津市水土保持

工作站组织召开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科普讲座，共有50多个单位近150人参加，并

取得良好效果，显著提高了参会单位和人员的水土保持工作意识，为生产建设项目中水土保持

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西青区水土保持工作培训会 津南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业务培训

东丽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培训 滨海新区水土保持专题培训会

第四部分
水土保持基础工作

27 28



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推进水土保持监管信息化应用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19〕198号）要求，天津市水务局认真组织开

展2022年度水土保持信息化相关工作，完成天津市2022年度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总结报告，以《天津市水务局关于报送天津市

2022年度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总结报告的函》报送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加强天津市水土保持工作，天津市水务局组织对各区2021年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考

核，并发布了《市水务局关于2021年天津市水土保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考核评价结果的通报》，通报了 10 个涉农区水土保持目标

责任考核结果，津南区和蓟州区获得“优秀”。

第五部分水土保持工作记事

为充分履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天津市水务局印发了《市水务局关于开展2022年市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

检查的通知》，要求各区水务局分工协作，实现协调联动监管，对市级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303个未建、在建和完建未验收的生产

建设项目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检查，督促生产建设单位依法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市政协主席盛茂林等市领导同志深入东丽区、滨海新

区调研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和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市领导同志听取了海河绿芯生态区、绿屏“滨城”片区和官港森林公园相关情

况的汇报，强调要明确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深入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统筹林田水草湖等生态要素进行全面治理，大力

发展绿色循环农业，坚持以绿色发展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22年6月9日

2022年2月1日

2022年3月28日

2022年4月11日

天津市水务局完成了水土保持率目标分解工作，提出了市辖各行政区2050年水土保持率远期目标及2025年、2030年

和2035年水土保持阶段目标，以《天津市水务局关于报送天津市水土保持率省级远期目标及阶段目标分解成果的函》上报

水利部，并将水土保持率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天津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

2022年6月21日

第五部分
水土保持工作记事

为巩固深化我市水土保持工作成效，天津市水务局强化措施推进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决贯彻落实《天津市“十四五”

水土保持规划》，确定水土流失治理重点任务；强化建设项目监管，加强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抽查工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

开发区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和建设项目“用地清单制”水土保持改革；强化宣传引导，增强全社会水土保持法治意识，加快推动形成全

民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预防和治理生产建设项目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天津市水务局公布了《天津市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义务告知书》，要求生产建设单位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及时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批手续，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

时”制度，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和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义

务，配合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归档。

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水人事函〔2022〕75号）的要求，天津市

水务局积极组织开展我市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各单位推荐候选

对象、局评优领导小组拟定推进对象、局党组同意后向水利部报送相关推荐材料。天津市水土保持工作站被授予“全国水土保持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高忠辉、袁振广两位水土保持工作者被授予“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天津市水务局积极配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进行2022年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履职能力督察，并根据《海委关于

印发2022年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履职整改意见的通知》(海水保函〔2022〕39号)要求，对反馈问题和整改意见高度重视、

立整立改，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形成《天津市水务局关于报送水利部海委2022年度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管履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函》。

2022年9月1日

2022年11月1日

2022年12月30日

2022年7月30日

天津市水务局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管理，抽查2018年以来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114件，针对抽查发现的问

题逐项推动整改，印发《市水务局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管理的通知》，对于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部门提出

“六严格”措施，规范水土保持行业管理，固化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抽查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天津市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水平。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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